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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 设 银 行 要 加 强 对

自筹基建投资的 管理

林 丛

控制基建规模是建设银行的一 项重要的工作，而

控制自筹基建规模又是保证整个基建规模 不突破国家

计划的重要一环。在当前自筹基建项目 较多，国 家基

建规模偏大的情况下，建设银行更要 重视对自筹基建

投资的管理，加强这方面的工作。

加强对自筹基建投资的管理， 我个人 认 为首先要

解决一些同志的思想认识问题。随着经 济体制 改革的

深入进行，国家计划建设项目投资由 拨款改贷款，扩

大了建设银行的信贷业务。由 此，有的同志 认为，建

设银行主要应行使银行的职能， 管理自筹基建投资是

财政性的工作， 建设银行不必花大气力 去 管， 甚至可

以不管。也有的同志认为，管理自筹基建投资，建设

银行无能为力。诚然，建设银行的业务 内 容是比过去

扩大了，更应强调执行银行职能，但它仍具 有 财政职

能。 从这一点来说，建设银行有 责 任把自筹基建投资

管起来， 况且，管理自筹基建投资也不完全 是财政性

工作。自筹基建投资是建设银行吸收存 款的重要来源

之一，这项 工作做好了，大大有利于信贷工作的开展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建设银行有必要把自 筹 基建投资

管住管好。 当然，加强对自 筹 基建投资的管理，不单

单是建设银行一家的事，需要有关 部门做多方 面的工

作，但决不能低估建设银行在 拨款监督方面所能起的

特殊作用。管理自筹基建投资，建 设 银行不是无能为

力，而是大有可为。

基于以上认识，我认为建设 银 行加强自筹基建投

资的管理主要应抓好以下三方面的工作。

第一，加强自筹基建投资的计划管理

加强计划管理，是加强自筹基 建 投 资 管 理的基

础。目前自筹基建计划管理制度很不健全，建设银行

应当积极促进并参与建立和健全自筹基建投资计划管

理制度的工作。如建立预备项目制度，以促 进 单位按

基建程序办事；建立集中管理制度，以 克服多头审批

现象，防止失控；建立以地、县、局为单位的负责制 ，

年终突破计划的要处以罚款，以促 进严格执行计划；

等等。以上几项制度有的地区已初步建立，但还有待

进一步完善。

由建设银行会同计划、财政部门对自筹基建计划

实行联合会审签证，是建设银行参与计 划管理的行之

有效的办法。通过有关部门的会审、 签证，可以控制

各部门下达的自筹基建指标不突 破 国 家的 计划；会

审、 签证又可以避免重复建 设、盲目建设，引导其尽

可能多地用于为能源、交通等重点建设服 务的项目 ，

使自筹安排的工程项目更趋 合理；同时 ，通过会审、签

证，还可以了解其资金、物资是否落实，及时堵缺口、

塞活口，使计划真正落到实处。

第二，加强自筹基建的资金管理

加强自筹基建资金管理的重点是落实资金。按照

国家规定，自筹基建项目必须由建设银行统一经办。

为了把社会上的自筹基建真正管 起 来，建设银行要按

行业逐户调查摸底，对有自筹基建项目的单 位，要督

促其向建行交存资金，扩大建行对自筹基建项目的经

办面，逐步达到山建行统一管理，以避免多 头管理的

弊端。为了使自筹基建项目有足够的资金保证，建设

银行还要督促基建单位 在使用资金的前半年把资金存

入建设银行，避免临时出现资金缺口。对有资金缺口，

即自筹基建资金不足的，银行不予贷款。
其次，要审查资金来源的合理性。建设银行不仅要

抓资金的交存，而且还要配合财政部门加强对自筹基

建资金来源的审查，防止单位违 反国 家规定，截留税

利，挪用专项基金。

第三，加强自筹基建的拨款管理

现在还没有一套完整的自筹基建管理程序和拨款

办法，根据自筹基建的特点，我认为 在拨款管理上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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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要把好第一笔拨款。建设银行在第一次拨款时，
要认真复查自筹基建项目是否符合基建程序、符合计

划要求，如果在大的原则上符合国家规定，就可以按

计划拨款。为了尊重单位的自主权，在具体细节上可

以适当放宽尺度。
要从两个侧面控制拨款。自筹基 建项目 点多面

广，建设银行可以通过施工企业在建行开户的优势，

一方面控制建设单位严格按计划办事，对计划外工程

和擅自扩大基建规模的开支，不予拨款。另一方面，

可以从施工单位收取工程款的情况，了解其是否有承

包计划以外的工程和未在建行开户的自筹基建工程，

以便采取措施，及时加以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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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谈改进农业税征解

会计工作的几个问题

李建华

国务院决定，从今年起，农业税由征收粮食为主，

改为折征代金，这样，农业税征收将由实物收购单位

代征代结税款为主，改为主要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

责组织征收。为了适应新的情况，有关部门正在研究

对现行农业税征解业务会计制度作必要的改进，我想

就此谈几点意见。

一、改实物核算为金额核算。现行征解业务会计

制度规定，对农业税征收的粮食、工业原料、代金等，

先要分品种进行登记，然后将实 物 和 代金换算为细

粮，再折为金额，反映为财政收入。农业税改征代金

后，除计税基础仍保留以主粮为计算本位外，应征任

务，按国 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折为货币金额，在征收、

结算、解报过程中，农业税直接体现为货币形态。因

此，改实物核算为金额核算，能大大简化核算手续，

便于迅速准确地反映农业税征收进度，监督税款运转

情况，适应新的征收形式。

二、改单式记帐为复式记帐。农 业税改征代金

后，用单式记帐法，以多栏式登记簿代替帐簿，按征

收期设置会计科目，已不能直接反映农业税资金活动

情况，核算过程中发生差错也不易查找。改用复式记

帐，根据农业税征收、结算、解报以及退库等经济业务

设置相应的会计科目进行核算，科目 之间保持对应关

系，不容易发生差错，比单式记帐要科学严密得多。
另外，鉴于改征代金和普遍开征农林特产农业税后，

农业 税 将不限于夏秋两季征收，为了及时掌握征收

进度，应将原来按征收季节上报的只 反映粮食入库数

的旬报表，改为农业税征收月报表，这样既反映本期

征收、解库数，也反映累计数和与上年同期对比情况。
年度结算表，仍可保留原报表中的计税基础栏目和经

济类别，取消“上年结转期”，“夏征期”可改 为“春

夏征期。”“实征数”可全部按收 入 类科目年终决算数

填列，并增加“当年尾欠”栏，以考核 税源变化和任

务完成情况。

三、基层征收机关应设立征解会计。农村普遍实

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农业税征收实行了户交户结，

加上普遍开征农林特产农业税，征收管理的工作量大

大增加。随着乡级财政的建立和健全，乡 财政所作为

基层征收机关，要直接办理农业税征收 任务的落实，

核定减免、征收、结算、解报税款等具体业 务 工作，

如果没有征解会计，势必影响征收工作的 顺利进行、

因此，乡级征收机关应设立征解会计，配备会计人员，

并不断提高业务水平，把这项工作切实做好。

四、建立相应的征收、结算、解报程序。征收、

结算、解报程序，应做到手续 清楚，方便群众，保证

税款安全和及时缴入国 库。现阶段，各地根据各自的

情况，对农业税有不同的征收方法，因此，也可以分

别采取不同的结算解报程序：

（一）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负 责 组 织 征收的。

（1）凡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所在地设有国库经收处的

地方，可由征收人员开给 “农业税缴 款 书” ，由纳税

人直接将税款缴入经收处。这种办法 简化手续，群众乐

于接受，税款能及时入库。（ 2）未设国库经收处的

地方，可由信用社代收税款，开给纳税人农业税收据，

征收机关按规定的期限与信用社办理 结 算，将税款解

缴国库：或者在信用社开立“待解农业税存款”专户 。

将征收的税款一日内存入信用社。这 样，可避免由于

征收人员掌握大量税款而出现差错，也可以保证征收

人员的人身安全、

（二）征收人员驻库（站）征收或由收购单位代

征的。可在纳税人出售农产品的结算价 款中征收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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